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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请简要介绍《条例》的出台背景。
答：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是生态文明制度

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基本建成世界
上覆盖范围最广、受益人口最多、投入力度
最大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覆盖森林、草原、
湿地、荒漠、海洋、水流、耕地等生态环境要
素，跨地区跨流域生态保护补偿试点取得明
显进展。

我国生态保护补偿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补偿覆盖范
围有限，重点不够突出，奖惩力度偏弱，相关
主体协调难度大等。从制度层面看，生态保
护补偿相关制度规范散见于一些文件和法
律、行政法规中，亟须制定一部基础性、综合

性行政法规。
国家发展改革委在深入调查研究、广泛

听取意见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基础上，
向国务院报送了送审稿。司法部征求了中央
有关部门和单位等的意见，赴实地进行专题
调研，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共同修改
形成了《条例》草案。

记者：生态保护补偿的含义是什么？生
态保护补偿的方式有哪些？

答：《条例》明确规定，生态保护补偿是指
通过财政纵向补偿、地区间横向补偿、市场机
制补偿等机制，对按照规定或者约定开展生
态保护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补偿的激励性制度
安排。生态保护补偿可以采取资金补偿、对

口协作、产业转移、人才培训、共建园区、购买
生态产品和服务等多种补偿方式。

记者：在规范财政纵向补偿方面，《条例》
作了哪些规定？

答：一是国家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等方式，
对开展重要生态环境要素保护的单位和个人，
以及在依法划定的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保护
红线、自然保护地等生态功能重要区域开展生
态保护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补偿。二是对开展
重要生态环境要素保护的单位和个人，中央财
政按照森林、草原、湿地、荒漠、海洋、水流、耕
地等分类实施补偿。三是有关地方人民政府
可以结合实际建立分类补偿制度，对开展重要
生态环境要素保护的单位和个人加大补偿力
度。四是中央财政安排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
支付，结合财力状况逐步增加转移支付规模。
五是国家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
保护地体系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六是地方人
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获得的生态保护补偿资
金应当按照规定用途使用。

记者：在完善地区间横向补偿方面，《条
例》作了哪些规定？

答：一是国家鼓励、指导、推动生态受益
地区与生态保护地区人民政府通过协商等方
式建立生态保护补偿机制；上级人民政府可
以组织、协调下级人民政府之间开展地区间
横向生态保护补偿。二是地区间横向生态保
护补偿针对江河流域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

所在区域，重要生态环境要素所在区域以及
其他生态功能重要区域，重大引调水工程水
源地以及沿线保护区等区域开展。三是对在
生态功能特别重要的跨省、自治区、直辖市和
跨自治州、设区的市重点区域开展地区间横
向生态保护补偿的，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可
以给予引导支持；对开展地区间横向生态保
护补偿取得显著成效的，国务院发展改革、财
政等部门可以在规划、资金、项目安排等方面
给予适当支持。四是开展地区间横向生态保
护补偿，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签订书面协
议并严格履行。

记者：在推进市场机制补偿方面，《条例》
作了哪些规定？

答：一是国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生态保
护补偿中的作用，推进生态保护补偿市场化发
展，拓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模式；鼓励企业、公
益组织等社会力量以及地方人民政府按照市
场规则，通过购买生态产品和服务等方式开展
生态保护补偿。二是国家建立健全碳排放权、
排污权、用水权、碳汇权益等交易机制，推动交
易市场建设，完善交易规则。三是国家鼓励、
支持生态保护与生态产业发展有机融合，在保
障生态效益前提下，采取多种方式发展生态产
业，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提高生态
产品价值。四是国家鼓励、引导社会资金建立
市场化运作的生态保护补偿基金，依法有序参
与生态保护补偿。 （人民日报）

《生态保护补偿条例》6月1日起施行

规定“查询配偶财产权”
并非第一例

从全国性法规来看，夏海龙向中新网介
绍，《民法典》及其他法律中均没有夫妻一方
可以直接查询配偶名下财产情况的规定。

《民法典》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
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
隐私权。此外，《商业银行法》《不动产登记暂
行条例》皆对财产信息保密作出了相关规定。

从隐私保护的角度，夏海龙表示，公民的
财产情况属于个人隐私的重要部分，受法律
的严格保护，非经本人允许或通过特定司法
程序，银行、不动产登记部门等单位对相关财
产信息均负有严格保密的法律义务。

据逯玉介绍，被废止的《婚姻法》和现行《民
法典》无相关规定。但《妇女权益保障法》（2023

版）第六十七条规定，离婚诉讼期间，夫妻一方
申请查询登记在对方名下财产状况且确因客观
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人民法院应当进行调查
取证，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予以协助。

这项法规对离婚诉讼期间夫妻一方查询
对方财产状况作出了规定。“该规定中，‘人民
法院应当进行调查取证’，这大大减轻了夫妻
一方的取证难度。”逯玉表示。

查询配偶财产也并非首次出现在地方性
法规中。中新网梳理发现，山东省济南市、广
东省江门市分别曾于2011年、2012年出台相
关规定，明确夫妻一方可持有关证件向有关
部门申请查询对方财产状况。

律师称单向赋予财产查
询权出于现实考虑

“在婚姻关系中，经济上强势的一方有可

能转移、隐匿财产，如果弱势一方不知道，则很
可能在离婚诉讼中处于不利地位，导致一部分
财产得不到公平的分割。”逯玉谈到，实际情况
中，当婚姻中的一方有意识地规避或封锁财产
信息时，另一方往往无法获取其真实、完整的
财产情况。另外，异地取证成本会增加。

她表示，《条例》保护了婚姻中处于弱势
地位的一方（多数为女方）的权利，方便其获
得夫妻共同财产的证据并方便在离婚诉讼中
分割。从经济角度来看，这项规定有助于诉
讼中女方财产分割诉求的实现。

逯玉认为，该调证权应平等地归属于配
偶双方，正如家暴的受害者有时是男性，则男
性当然也应受到保护。“不过，在实践中的确
是女方多数处于财产分割中的弱者地位。”

夏海龙则表示，表面上看，该规定显然出
于优先保护妇女婚姻权益的考虑，与当前离
婚纠纷中妇女往往处于相对劣势地位、财产

分配不公有关联。不过他认为，“虽然这一规
定的出台基于优先保护妇女的良善本意，但
现实中恐怕很难真正实现初衷。”

他谈到，《民法典》除了对夫妻共同财产
范围、共同债务的认定做了更具体的规定之
外，同时也非常尊重甚至鼓励夫妻双方对财
产归属的自由约定。例如，《民法典》第一千
零六十五条规定，男女双方可以约定婚姻关
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
自所有、共同所有或者部分各自所有、部分
共同所有。

“因此，现实中，尤其是在未来，婚姻关系
存续期间夫妻双方的财产归属可能愈加复
杂、多样，显然不能一概认定为共同财产。在
这种情况下，赋予夫妻一方查询对方财产的
特权就愈加缺乏法律依据和正当性，也违背
年轻一代更加自立、自主的主流思潮。”夏海
龙说。 （中国新闻网）

《生态保护补偿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日前公布，将自今年6月1日起施行。《条例》将党中央、国务院关于
生态保护补偿的规定和要求以及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以综合性、基础性行政法规形式予以巩固和拓展，确立
了生态保护补偿基本制度规则。就《条例》有关问题，司法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人回答了记者提问。

规定妇女“查询配偶财产权”，合理吗？
妇女权益保护地方立法有新动作。近日，有省份在当地的《妇女权益保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中明确，

妇女持身份证、户口本和结婚证等证明夫妻关系的有效证件，可以依法向房地产行政管理、车辆管理等单位申
请查询配偶的财产状况，有关单位应当受理，并且为其出具相应的书面材料。

规定妇女“查询配偶财产权”，合理吗？对此，中新网采访了上海申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夏海龙、北京市千千
律师事务所律师逯玉，作出相关解读。


